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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351/03-04號文件  2003 年 10 月 27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353/03-04號文件  2003 年 10 月 31
日 與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聯 席

會議的紀要 )

2003年 10月 27日會議的紀要以及 2003年 10月 31
日與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的紀要獲確

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並無發出

任何資料文件。



經辦人／部門

3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385/03-04(01)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385/03-04(02)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3. 委員同意在事務委員會訂於 2003年 12月 22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以下事項


(a) 中西區及灣仔西部污水收集系統第 2階段
第 2B期工程 (4313DS)；及

(b) 有關《生物多元化公約》及《關於生物安

全的卡塔赫納議定書》適用於香港的事

宜。

4.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3年 11月 27
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 30分與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舉
行聯席會議，討論中環填海工程第 III期及灣仔發展計劃
第 II期。她亦告知委員，她會應羅致光議員的建議聯絡經
濟事務委員會主席，商討就生態旅遊一事舉行聯席會

議。

IV. 堆填區收費計劃堆填區收費計劃堆填區收費計劃堆填區收費計劃

(立法會CB(1)385/03-04(03)號文件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最 新 背

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385/03-04(04)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文件 )

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及運輸 )E1(下
稱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E1”)以電腦投影片向委
員簡介有關《 2003年廢物處置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下
稱 “條例草案 ”)的各項建議。該條例草案旨在實施建築廢
物處置收費計劃 (下稱 “計劃 ”)。

6. 胡經昌議員申報利益，表明自己是香港中華總

商會 (下稱 “中華總商會 ”)的副主席。他質疑為何中華總商
會不在擬議計劃的被諮詢人士名單內。他指出，與香港

總商會一樣，中華總商會亦已成立一個環境保護小組，

負責監察環境問題。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廢物設施 )
(下稱 “環保署助理署長 ”)解釋，由於計劃針對的是建築廢
物而非商業廢物，所以政府當局沒有諮詢所有商會。然

而，她樂於就計劃諮詢中華總商會，並將其納入有關環

境事務的諮詢人士名單內。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E1回應胡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時確認，該收費計劃亦適用
於政府的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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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羅致光議員表示，雖然民主黨的議員原則上支

持該條例草案，但在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草

案後，仍須由法案委員會更詳細審議有關建議的詳情。

與此同時，當局應致力釋除相關行業提出的疑慮，尤其

是廢物運輸商曾表示對收費安排極有保留。他繼而詢

問，政府當局曾否考慮廢物運輸商協會的建議，委託物

業管理公司 (尤其針對大型住宅 )，收取處置建築廢物的費
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E1答稱，政府當局已審
慎研究有關建議，但發現並不可行，因為物業管理公司

並無法律權力查核住戶的處所曾否進行裝修工程。為減

輕廢物運輸商對現金周轉問題的憂慮，當局已作出安

排，按月以應計項目方式計算運輸商的帳項，並給予 30
日的付款期。如廢物運輸商提出證明，顯示無法向廢物

產生者收回有關費用，便可暫緩繳費。環保署助理署長

補充，當局曾於 2003年 9月 15日與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下稱 “物業管理協會 ”)及廢物運輸商協會舉行會議，並於
會議席上討論擬議收費安排。物業管理協會指出，雖然

新發展項目入伙時，大部分住戶均需要進行裝修工程，

而此時由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建築廢物處置服務並非罕

見，但要他們持續提供類似服務卻有困難。物業管理協

會重申，物業管理公司並無法律權力管理例如個別單位

的裝修工程等私人活動。此外，若以全體住戶繳交的管

理費支付處理個別住戶裝修工程所產生建築廢物的行政

費用，此舉亦有欠公允。環保署助理署長補充，政府當

局雖然歡迎物業管理公司開立帳戶，直接支付有關費

用，但認為不宜對物業管理公司施加法定責任，因該等

公司並非直接參與生產廢物或把廢物運往廢物設施的工

作。

8. 羅議員詢問，當局會否考慮容許建築或裝修工

程承建商開立帳戶，讓其無需透過廢物運輸商而可直接

支付有關費用。環保署助理署長表示，根據強制規定，

獲批價值在 100萬元以上合約的承建商，必須開立帳戶，
直接支付有關費用。然而，政府當局歡迎任何人士或公

司 (包括裝修工程承建商 )開立帳戶，直接支付費用。李卓
人議員隨而詢問有關直接付款制度的付款辦法。環保署

助理署長表示，當局雖然屬意各方以電子方式付費，但

尚未就付款制度的詳情作出定案。當局的原意是帳戶持

有人可選擇付款方式。

9. 主席支持早日實施有關計劃，但贊同當局應盡

力釋除各方對收費安排的疑慮。她詢問當局有否考慮使

用運載記錄票取代現金以支付廢物處置費用。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副秘書長E1表示，由於廢物運輸商關注的是現
金周轉問題，而非付款辦法，政府當局已建議推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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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收費制度以釋除他們的疑慮。環保署助理署長補

充，當局曾於 2003年 11月 14日與廢物運輸商協會舉行會
議，並於會上再次討論有關運載記錄票的題制度。該協

會仍然憂慮，若採用運載記錄票制度，廢物運輸商將須

預先支付有關費用。而按照擬議的每月收費制度，有關

發票會於每個月月底發出，這樣，廢物運輸商將有 30至
60日左右的付款期，以便他們向廢物製造者收回有關費
用。此舉有助紓緩廢物運輸商對現金周轉問題的憂慮。

10. 李卓人議員表示在政策方面，他看不到為何廢

物運輸商須承擔支付廢物處置費的責任，而物業管理公

司及裝修承辦商則可豁免繳交有關費用。鑒於廢物運輸

商只是負責運送廢物而非廢物產生者，因此劉健儀議員

亦認為要求廢物運輸商負責支付廢物處置費的做法有欠

公允，並認為此舉並不符合 “用者自付原則 ”。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副秘書長E1表示，由於廢物運輸商以收集及運
送廢物往廢物設施為其生計，他們既是用者亦有份參與

廢物處置過程。為釋除廢物運輸商的疑慮，政府當局並

非簡單地使用不少海外國家廣泛採用的 “入閘費 ”制度，
而是訂定一個複雜而全面的收費制度，規定所製造建築

廢料佔總數 70至 80%的大型建築廢料產生者，必須直接向
政府繳付所需費用。至於其餘 20至 30%來自零散裝修工程
的廢料的處置費用，則須透過廢物運輸商收集。然而，

李議員提醒政府當局注意，倘其未能就收費安排與廢物

運輸商協會達成協議，便會引起爭拗。他詢問當局會否

就未來的工作路向進一步與各廢物運輸商協會對話。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E1表示，政府當局多年來一直
有就收費安排與廢物運輸商協會進行討論，亦會繼續致

力這方面的討論工作，以期取得他們對收費計劃的支

持。當局希望可以就下述事宜達成協議：在廢物運輸商

無法向廢物產生者收回其費用時，以法定聲明作為暫緩

繳費的證明。

11. 劉慧卿議員支持在不少海外國家行之已久的收

費計劃，並察悉廢物運輸商協會對於利用法定聲明暫緩

繳費持異意。她詢問政府當局如何處理廢物運輸商所面

對的壞帳問題。劉健儀議員亦有類似的關注意見，並指

出必須在實施收費計劃前，解決有關如何作出法定聲

明，以及廢物運輸商在無法向廢物產生者收回其費用時

是否仍需支付有關費用等問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

書長E1察悉，廢物運輸商均極為關注現金周轉及壞帳問
題。為此，政府當局已同意接納針對廢物產生者向小額

錢債審裁處提出的申索作為暫緩繳費的證明。此外，當

局對於利用法定聲明作為另一種證明持開放的態度。雖

然其中一個廢物運輸商協會支持此安排，其他廢物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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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協會原則上不願表明立場，因為他們認為無論如何，

由他們負責收集所需費用均不適當。政府當局會繼續與

廢物運輸商協會保持對話。此外，當局亦正考慮設立一

個由三方面組成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建造業／廢物運

輸商、廢物設施營辦商及有關的政府部門，以解決在實

施收費計劃前可能出現的初期問題。羅致光議員贊成設

立一個三方小組，並同時訂明該小組應作為正式的渠道

以收集利益相關者對收費計劃的意見，並加以妥善處

理。

12. 胡經昌議員指出，建造業關注到棄置廢物於堆

填區的收費為每公噸 125元，而篩選分類設施及公眾填土
設施的收費則分別是每公噸 100元及 27元，實屬偏高。鑒
於所徵收的費用旨在完全收回該等設施的建造費用及經

常性開支，胡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按何準則釐定有關建造

費用及經常性開支，以及會否在完全收回建造費用後，

對有關收費作出適當的調整。為加深對此事的理解，委

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各項填土設施的容

量，以及有關容量與現時須處理廢物量的比較如何。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E1表示，堆填區收費水平的建
造費用部分是按堆填區的總容量平均攤分實際的資本投

資而計算的。至於經常成本的部分，其計算基楚主要為

根據有關合約繳付予堆填設施承辦商的實際營運成本，

預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公眾填土設施的收費主要以營

運成本為計算基楚，因為有關的建設成本的金額並不

高。土木工程署總工程師／海港工程補充，公眾填土設

施預計每年可處理 1 200萬噸廢料，而篩選分類設施則預
計每年可處理 74萬噸廢料。

政府當局

13. 關於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羅致光議員表示，

為研究有關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或需研究在私

人土地非法棄置廢物的影響，因為有關行為可能涉及更

改《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所訂明的土地用途。鑒於
目前非法棄置廢物並不屬於刑事罪行，因此羅議員詢問

有關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發出手令，以便進入住宅或作

住宅用途的私人土地清理廢物的法律依據為何。此外，

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就非刑事罪行發出手令的

先例。與此同時，他會在下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

非法棄置廢物問題的質詢。

14.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委員原則上支持該項條例

草案，但政府當局必須進一步諮詢各利益相關者，以期

就諸如收費安排等事宜達成共識。待有關條例草案提交

立法會後，其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便會詳細研究條例草

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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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2月 9日


